
 

附件三、原住民保留地竹林更新勘查審查表（格式） 

一、基本資料          

申請人 
 

使用地類別 ○○用地 
申請土地 

面積 (公頃) 

 

土地坐落 
            縣(市)             鄉（鎮、市、區） 

           段           小段        地號 

土地權屬 
□私有地：□全部   □共有持分： 

□國有地：□他項權利：（□農育權人 □地上權人）□承租地□其他合法使用人   

竹種  

二、檢附資料 

□林地-國（公私）有林林產物採取（運）許可證正反面影本 

□非林地-竹林更新證明書 

三、勘查、審查結果 

(一)竹林實際種植面積：             公頃。 

(二)竹林所有人通知完成竹林伐採作業日期：中華民國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(三)伐採作業方式□皆伐：伐區         公頃 □擇伐：伐區          公頃 

(四)伐採作業事實為： 

□林地，認定竹林現場有伐採作業情形，□符合□不符合所附國(公私)有林林產

物採取(運)許可證記載事項。 
□非林地，認定竹林現場□符合□不符合下列伐採作業情形之一，□補發□不補

發竹林更新證明書。 

□竹林有經伐採，竹覆蓋率未達 70%以上。 

□現場採皆伐作業，皆伐面積超過該筆土地面積 1/3以上。 

 □現場採擇伐作業，擇伐率：  %，擇伐作業之竹支數超過該筆土地區域內竹支

總支數 1/3以上。 

□現場勘查無竹林伐採作業事實。  

四、勘查日期：中華民國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會勘人員：竹林所有人(申請人或受委託人)：簽章        公所人員： 

初審意見：□符合 □不符合，理由： 

本年度受理編號：       

基層公所 承辦人： 課(科)長： 單位主管： 

行政院公報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   卷　第   期　　        　　農業環保篇行政院公報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029卷　第017期　　20230201　　農業環保篇


